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资本充足率报告

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及相关监管规

定，本集团 2023 年半年度资本充足率等相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一）银行集团名称及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本集团名称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商业银行

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本集团下属 5家子公司，

即北京大兴华夏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昆明呈贡华夏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江油华夏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和华夏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纳入并表

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二）监管并表与财务并表的差异

本集团 5家子公司均已纳入财务并表和监管并表，并表

范围不存在差异。

（三）被投资机构的基本情况

本集团 5家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表 1 前十大纳入并表范围的被投资机构的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排序 被投资机构名称
初始投

资余额

持股比例

（%）
注册资本 注册地

1 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4,920 82 10,000 云南昆明

2 华夏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3,000 100 3,000 北京

3
北京大兴华夏村镇银行

有限责任公司
100 80 125 北京



4
昆明呈贡华夏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35 70 50 云南昆明

5
四川江油华夏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35 70 75 四川江油

子公司均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要求

计算资本充足率。

（四）并表子公司的监管资本缺口

本集团 5家子公司不存在监管资本缺口。

（五）集团内部资本转移限制

本集团不存在内部资本转移限制的情形。

二、资本充足率相关情况

报告期末，本集团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74%，一级资

本充足率 10.06%，资本充足率 11.88%，满足监管要求。并

表和未并表资本充足率相关情况如下：

表 2 资本充足率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并表 未并表 并表 未并表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266,734 246,781 262,499 243,588
一级资本净额 307,010 286,774 322,724 303,559
资本净额 362,523 337,427 377,107 352,713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74% 8.51% 9.24% 9.03%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06% 9.89% 11.36% 11.26%
资本充足率 11.88% 11.64% 13.27% 13.08%

资本充足率其他情况详见本集团半年度报告“资本管理

情况”相关内容。

三、风险管理相关情况

（一）信用风险

1.信用风险暴露合计 47,251.67亿元，具体如下。



表 3 信用风险暴露总体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风险暴露
信用风险资产组合

缓释后风险暴露余额

表内信用风险 3,996,054 3,837,330
表外信用风险 722,408 218,643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6,705 2,004

合计 4,725,167 4,057,977

表 4 信用风险暴露地域分布

地区分布 缓释前信用风险暴露占比 缓释后信用风险暴露占比

1.京津冀地区 13.2% 13.8%

2.长三角地区 21.1% 19.8%

3.粤港澳大湾区 8.0% 8.3%

4.中东部地区 11.9% 11.1%

5.西部地区 8.5% 8.6%

6.东北地区 1.6% 1.4%

7.附属机构 3.5% 3.9%

8.总部 32.3% 33.1%
注：地区分布口径将总部单列，其余与半年度报告一致。

表 5 信用风险暴露剩余期限分布

剩余期限分布 占比（缓释后）

1 年以内（含） 36.6%

1 年以上及其他 63.4%

逾期及不良贷款总额、贷款损失准备详见本集团半年度

报告“贷款质量分析”相关内容。

2.对工商企业的股权投资、非自用不动产风险暴露

报告期末，本集团对工商企业股权投资 62.1亿元，非自

用不动产风险暴露 10.26亿元。

3.信用风险缓释相关情况

本集团持续优化完善信用风险缓释管理体系，充分利用

合格抵质押品、保证等缓释工具，转移或降低授信业务信用

风险。本集团制定信用风险缓释、担保管理等政策制度，对

合格信用风险缓释的分类、认定、分配、计算与应用进行界



定，并明确了担保的分类、准入标准、最高抵质押率、价值

管理、评估方法、登记管理、贷后监测等管理要求。同时通

过抵质押品管理系统，实现抵质押品线上化、自动化、数字

化集中管理，为资本计量提供了信用风险缓释数据支持。

本集团制定了严格的抵质押品估值流程，经营单位对抵

质押品开展调查后，充分运用内外部评估相结合的方式，综

合考虑抵质押品特点、未来市场变化、预期保值增值能力、

市场流通变现能力、处置成本等因素，最终由价值认定人员

审慎确定抵质押品的综合价值。同时，本集团加强抵质押品

价值的动态评估，持续监测抵质押品价值波动，定期审慎重

估抵质押品综合价值，积极防范抵质押业务风险。

目前本集团主要抵质押品类型包括建筑物及其他土地

附着物、建设用地及其他使用权、现金及其等价物、应收账

款等，保证人的主要类型有一般企业保证和自然人保证。本

集团根据监管要求、市场需求、业务发展等实际需要，在依

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定期更新可接受的抵质押品目

录，支持促进业务发展与产品创新。

净额结算方面，本集团将净额结算作为衍生品交易对手

信用风险的缓释手段，并在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资本计量中考

虑净额结算的缓释作用。本集团实施净额结算的衍生品交易

主要包括上海清算所和香港交易所集中清算的衍生品交易，

以及具有净额结算效力的衍生品交易协议项下的衍生品交

易。



（二）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资本要求 19.78亿元，具体如下：
表 6 标准法下市场风险资本要求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风险类型 资本要求

利率风险 962.25
股权风险 0
汇率风险 262.66
商品风险 0
期权风险 52.07
特定风险 701.20
合计 1978.19

本集团采用标准法计算市场风险资本，暂不涉及市场风

险期末风险价值及平均风险价值。

（三）操作风险

详见本集团半年度报告“3.12.4 操作风险状况的说明”。

（四）资产证券化风险

为有效盘活存量、调整结构，强化服务实体经济，本集

团持续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本集团发起的资产证券化均为

传统型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包括公司贷款、小微企业贷款、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和不良贷款等。

本集团作为发起机构承担的主要风险是，根据监管部门

风险自留要求，持有一定规模自身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并

对风险自留部分承担相应的风险，包括自持的优先级、次级

证券未来可能遭受的损失。除此之外，其他风险已通过证券

化操作转移给其他实体，本集团不再承担转移出去的证券化

资产信用风险。

报告期末，本集团发起且尚未结清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如

下：



表 7 本集团发起且尚未结清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资产证券化产品
发起

年份
发行规模

基础

资产

类型

报告期

末基础

资产余

额

其中：

不良

金额

其中：逾

期金额

报告

期确

认的

损失

报告期内

出售资产

证券化确

认的收益

或损失

评级机构

龙居 2017年第一

期个人住房抵押

贷款资产支持证

券

2017 2,201.11

个人

住房

抵押

贷款

392.46 3.36 4.59 0 0

中债资信评估

有限责任公司、

中诚信国际信

用评级有限责

任公司

龙惠 2018年第一

期微小企业贷款

资产支持证券

2018 1,039.67
小微

企业

贷款

3.5 0 3.5 0 0

中债资信评估

有限责任公司、

中诚信国际信

用评级有限责

任公司

龙兴 2018年第二

期不良资产支持

证券

2018 205.20

个人

按揭

不良

贷款

154.17 149.96 147.55 0 0

中债资信评估

有限责任公司、

中诚信国际信

用评级有限责

任公司

龙居安盈 2021年

第一期个人住房

抵押贷款资产支

持证券

2021 5,405.92

个人

住房

抵押

贷款

3142.68 7.51 15.03 0 0

中债资信评估

有限责任公司、

中诚信国际信

用评级有限责

任公司

注：1.该表填列银行作为发起机构并作为资产服务机构、在报告期末尚未结清的资产证券化业务情况。

2.基础资产余额指报告期末证券化资产基础资产账面余额。

3.不良资产余额指五级分类中归类为次级、可疑、损失的资产。

4.报告期确认的损失指报告期内针对证券化资产计提的减值、核销等。

投资资产证券化产品可以丰富产品投资品种、增加投资

收益等。本集团作为资产支持证券市场的投资者，通过购买、

持有资产支持证券获取投资收益，承担相应的信用风险、市

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本集团根据年度投资策略及证券的风

险收益情况，决定投资金额和期限结构。作为投资者，目前

无不良、逾期情况。

本集团按《资本管理办法》相关要求计量资产证券化风

险暴露和资本要求。2023 年 6 月末，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合



计 243.44亿元，风险加权资产为 126.64亿元，资本要求为

10.13亿元。具体如下：

表 8 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余额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类别
传统型资产证券化

风险暴露余额

合成型资产证券化

风险暴露余额

作为发起机构 789.38 -
作为投资者 23,555.05 -
合计 24,344.43 -

注：作为发起机构是指持有的自身发行的资产证券化业务中的优先、次级部分所形成的风险暴露。

表 9 按风险暴露类别划分持有或买入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类型 风险暴露余额

资产支持证券 7,647.87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 16,696.56

信用增级 -
流动性便利 -

利率或货币互换 -
信用衍生工具 -
分档次抵补 -
其他 -
合计 24,344.43

表 10 按权重划分证券化业务风险暴露和资本要求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风险权重 风险暴露余额 标准法下资本要求

风险权重≤20% 23,177.18 370.82
20%<风险权重≤25% 0.00 0.00
25%<风险权重≤50% 0.00 0.00
50%<风险权重≤75% 0.00 0.00
75%<风险权重≤100% 0.00 0.00
100%<风险权重≤150% 0.00 0.00
150%<风险权重≤250% 549.67 72.36
250%<风险权重≤400% 0.00 0.00
400%<风险权重≤1250% 617.58 569.95



（五）银行账簿利率风险

详见本集团半年度报告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相关内容。

（六）银行账户股权风险

1.银行账户股权投资的种类、特征和拥有目的

本集团银行账户股权风险暴露主要涉及长期股权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参股股权投

资、以及依据法院裁定、政府文件、债委会决议等形成的被

动持有的抵债股权。其中，前两类为因国家政策要求、业务

开展需要等主动发起，抵债股权不以盈利为目的，一旦具备

处置条件即启动处置流程，尽快处置变现。

2.非大额或大额股权投资风险暴露处理方法

本集团在计算银行账户股权风险暴露监管资本时，按照

监管要求，根据其投资性质和投资比例采用不同处理方法。

一是对已纳入资本并表范围的子公司，在计量并表资本充足

率时，将子公司的投资业务按规定权重计算风险加权资产；

二是对未纳入资本并表范围的金融机构，根据监管要求的门

槛扣除原则进行处理，未超出限额的股权投资按规定权重计

算风险加权资产；三是对未纳入资本并表范围的其他股权投

资，按规定权重计算风险加权资产。

3.估值和会计处理重要政策、方法等

详见本集团中期财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四、重要会计

政策及会计估计”。

4.股权投资余额相关情况，具体见下表。

总计 24,344.43 1,013.13



表 11 银行账户股权风险暴露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被投资机构类型 公开交易 非公开交易 未实现潜在的风险收益

金融机构 13.6 11,338.6 241.49
非金融机构 1,350.93 2,294.50 -1,688.98
合计 1,364.53 13,633.10 -1,447.49

注：公开交易股权风险暴露指被投资机构为上市公司的股权风险暴露，非公开交易股

权风险暴露指被投资机构为非上市公司的股权风险暴露；未实现潜在风险损益是指在资产负

债表中已确认但在利润表中尚未确认的收益或损失。

其他股权投资相关信息详见本集团半年度报告相关内

容。

四、资本构成及杠杆率信息

（一）资本构成相关

以下信息根据《关于商业银行资本构成信息披露的监管

要求》的规定披露。

表 12 资本构成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序号 项目 数额

核心一级资本：

1 实收资本 15,915

2 留存收益 188,537

2a 盈余公积 24,120

2b 一般风险准备 48,747

2c 未分配利润 115,670

3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和公开储备 60,200

3a 资本公积 60,737

3b 其他 -537

4
过渡期内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数额(仅适用于非股份公司，股份制公司

的银行填 0即可）
-

5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2,122



6 监管调整前的核心一级资本 266,774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调整

7 审慎估值调整 -

8 商誉（扣除递延税负债） -

9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扣除递延税负债） 40

10 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 -

11 对未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进行现金流套期形成的储备 -

12 贷款损失准备缺口 -

13 资产证券化销售利得 -

14 自身信用风险变化导致其负债公允价值变化带来的未实现损益 -

15 确定受益类的养老金资产净额（扣除递延税项负债） -

16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银行的普通股 -

17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核心一级资本 -

18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中应扣除金额 -

19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中应扣除金额 -

20 抵押贷款服务权 不适用

21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中应扣除金额 -

22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和其他依赖于

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的未扣除部分超过核心一级资本15%的应

扣除金额

-

23 其中：应在对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扣除的金额 -

24 其中：抵押贷款服务权应扣除的金额 不适用

25 其中：应在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中扣除的金额 -

26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核心一级资本投资 -

26b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核心一级资本缺口 -

26c 其他应在核心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合计 -

27 应从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

28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40

29 核心一级资本 266,734

其他一级资本：

30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39,993

31 其中：权益部分 39,993

32 其中：负债部分 -



33 过渡期后不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工具 -

34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283

35 其中：过渡期后不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部分 -

36 监管调整前的其他一级资本 40,276

其他一级资本：监管调整

37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其他一级资本 -

38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其他一级资本 -

39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其他一级资本应扣除部分 -

40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其他一级资本 -

41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其他一级资本投资 -

41b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其他一级资本缺口 -

41c 其他应在其他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 -

42 应从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

43 其他一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

44 其他一级资本 40,276

45 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 307,010

二级资本：

46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30,000

47 过渡期后不可计入二级资本的部分 -

48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566

49 其中：过渡期结束后不可计入的部分 -

50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部分 24,947

51 监管调整前的二级资本 55,513

二级资本：监管调整

52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的二级资本 -

53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二级资本 -

54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应扣除部分 -

55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 -

56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二级资本投资 -

56b 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二级资本缺口 -

56c 其他应在二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 -

57 二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



58 二级资本 55,513

59 总资本（一级资本+二级资本） 362,523

60 总风险加权资产 3,052,365

资本充足率和储备资本要求

61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74%

62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06%

63 资本充足率 11.88%

64 机构特定的资本要求 -

65 其中：储备资本要求 2.50%

66 其中：逆周期资本要求 -

67 其中：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 -

68 满足缓冲区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 3.74%

国内最低监管资本要求

69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5%

70 一级资本充足率 6%

71 资本充足率 8%

门槛扣除项中未扣除部分

72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未扣除部分 11,265

73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未扣除部分 -

74 抵押贷款服务权（扣除递延税负债） 不适用

75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扣除递延税负债) 11,913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限额

76 权重法下,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65,227

77 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数额 24,947

符合退出安排的资本工具

78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数额 -

79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不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数额 -

80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数额 -

81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不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数额 -

82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二级资本的数额 30,000

83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不可计入二级资本的数额 -



表 13 资产负债表对比（财务报表和监管口径报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银行公布的合并资产负债表 监管并表口径下的资产负债表

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176,103 176,009

存放同业款项 16,293 16,201

拆出资金 49,776 49,716

衍生金融资产 9,492 9,49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31,459 31,558

应收利息 - 24,162

发放贷款和垫款 2,285,717 2,277,497

交易性金融资产 425,245 397,364

债权投资 732,496 720,883

其他债权投资 271,143 257,192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6,908 6,908

长期股权投资 - -

固定资产 43,055 43,055

使用权资产 5,832 5,832

商誉 - -

无形资产 1,759 1,759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907 11,913

其他资产 31,365 68,926

资产总计 4,098,550 4,098,467

向中央银行借款 137,465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586,667 584,723

拆入资金 183,053 181,798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 9,014 9,01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83,045 218,467

吸收存款 2,168,881 2,133,999

应付职工薪酬 8,047 8,047

应交税费 3,963 3,963

租赁负债 5,751 5,751

应付利息 - 43,576

应付债务凭证 581,062 256,000

预计负债 2,035 2,035



其他负债 21,950 343,471

负债合计 3,790,933 3,790,844

股东权益

股本 15,915 15,915

其他权益工具 39,993 39,993

资本公积 60,737 60,737

其他综合收益 -542 -537

盈余公积 24,119 24,120

一般风险准备 48,747 48,747

未分配利润 115,670 115,670

少数股东权益 2,978 2,978

股东权益合计 307,617 307,623

表 14 有关科目展开说明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监管并表口径下的资产负债表 代码

商誉 - a

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 40 b

递延税所得税负债 -

其中：与商誉相关的递延税项负债 - c

其中：与其他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相

关的递延税负债

- d

股本 15,915 e

资本公积 60,737 f

其他综合收益 -537 g

盈余公积 24,120 h

一般风险准备 48,747 i

未分配利润 115,670 j

表 15 表 14 所有项目与表 13 资本构成的对应关系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核心一级资本 数额 代码

1 实收资本 15,915 e

2 留存收益 188,537 h+i+j

2a 盈余公积 24,120 h



2b 一般风险准备 48,747 i

2c 未分配利润 115,670 j

3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和公开储备 60,200 f+g

3a 资本公积 60,737 f

3b 其他 -537 g

4
过渡期内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数额(仅适用于非股份

公司，股份制公司的银行填 0即可）

-

5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2,122

6 监管调整前的核心一级资本 266,774

7 审慎估值调整 -

8 商誉（扣除相关税项负债） - a-c

9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外）（扣除递延税负债） 40 b-d

表 16 资本工具主要特征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1 发行机构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 标识码 1928014 092280069

3 适用法律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试行）》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试行）》

监管处理

4
其中：适用《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

法（试行）》过渡期规则
其他一级资本 二级资本

5
其中：适用《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

法（试行）》过渡期结束后规则
其他一级资本 二级资本

6 其中：适用法人/集团层面 法人和集团 法人和集团

7 工具类型 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二级资本债券

8
可计入监管资本的数额（单位为百

万，最近一期报告日)
39,993 30,000



9 工具面值 40,000 30,000

10 会计处理 其他权益 应付债券

11 初始发行日 2019 年 6 月 21 日 2022 年 8 月 23 日

12 是否存在期限（存在期限或永续） 永续 存在期限

13 其中：原到期日 无到期日 2032 年 8 月 25 日

14 发行人赎回（须经监管审批） 是 是

15
其中：赎回日期（或有时间赎回日

期）及额度

发行人自发行之日起 5年后，

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并符合相

关要求，有权于每年付息日（含

发行之日后第 5年付息日）全

部或部分赎回本次债券。在本

次债券发行后，如发生不可预

计的监管规则变化导致本次债

券不再计入其他一级资本，发

行人有权全部而非部分地赎回

本次债券。

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并符

合相关要求，本行有权于

2027 年 8 月 25 日全部或部

分赎回本次债券。

16 其中：后续赎回日期（如果有）

发行人自发行之日起 5年后，

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并符合相

关要求，有权于每年付息日（含

发行之日后第 5年付息日）全

部或部分赎回本次债券。在本

次债券发行后，如发生不可预

计的监管规则变化导致本次债

券不再计入其他一级资本，发

行人有权全部而非部分地赎回

本次债券。

无

分红或派息

17 其中：固定或浮动派息/分红
分阶段调整票面利率（具体见

发行方案）
固定

18 其中：票面利率及相关指标 4.85%（第一个计息周期） 3.1%

19 其中：是否存在股息制动机制 是 否



20 其中：是否可自主取消分红或派息 完全自由裁量 无自由裁量权

21 其中：是否有赎回激励机制 否 否

22 其中：累计或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23 是否可转股 否 否

24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转换触发

条件
不适用 不适用

25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全部转股

还是部分转股
不适用 不适用

26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转换价格

确定方式
不适用 不适用

27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是否为强

制性转换
不适用 不适用

28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转换后工

具类型
不适用 不适用

29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转换后工

具的发行人
不适用 不适用

30 是否减记 是 是



31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减记触发点

当其他一级资本工具触发事件

发生时，即发行人核心一级资

本充足率降至 5.125%（或以

下），发行人有权在报银保监会

并获同意、但无需获得债券持

有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届时已

发行且存续的本次债券按照票

面总金额全部或部分减记，促

使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恢复到

5.125%以上。

二级资本工具触发事件指以下

两者中的较早者：（1）银保监

会认定若不进行减记发行人将

无法生存；（2）相关部门认定

若不进行公共部门注资或提供

同等效力的支持发行人将无法

生存。

以下两者中的较早者：（1）

银保监会认定若不进行减

记发行人将无法生存；（2）

相关部门认定若不进行公

共部门注资或提供同等效

力的支持发行人将无法生

存。

32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部分减记还

是全部减记
全部或部分减记 全部或部分减记

33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永久减记还

是暂时减记
永久减记 永久减记

34
其中：若暂时减记，则说明账面价

值恢复机制
不适用 不适用

35
清算时清偿顺序（说明清偿顺序更

高级的工具类型）

在存款人、一般债权人和处于

高于本次债券顺位的次级债务

之后，发行人股东持有的所有

类别股份之前；本次债券与发

行人其他偿还顺序相同的其他

一级资本工具同顺位受偿

在存款人和一般债权人之

后，股权资本、其他一级资

本工具和混合资本债券之

前；本次债券与发行人已发

行的与本次债券偿还顺序

相同的其他次级债务处于

同一清偿顺序，与未来可能

发行的与本次债券偿还顺

序相同的其他二级资本工

具同顺位受偿



36 是否含有暂时的不合格特征 否 否

其中：若有，则说明该特征 不适用 不适用

（二）杠杆率相关

以下信息根据《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的

规定披露。

表 17 杠杆率总体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序号 项目 余额

1 并表总资产 4,098,467

2 并表调整项 -

3 客户资产调整项 -

4 衍生产品调整项 -6,880

5 证券融资交易调整项 1,151

6 表外调整项 768,746

7 其他调整项 -40

8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4,861,444

表 18 杠杆率相关项目明细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序号 项目 余额

1 表内资产（除衍生产品和证券融资交易外） 4,087,944

2 减：一级资本扣减项 -40

3 调整后的表内资产余额（除衍生产品和证券融资交易外） 4,087,904

4 各类衍生产品的重置成本（扣除合格保证金） 1,026

5 各类衍生产品的潜在风险暴露 1,586

6 已从资产负债表中扣除的抵质押品总和 -

7 减：因提供合格保证金形成的应收资产 -

8
减：为客户提供清算服务时与中央交易对手交易形成的衍

生产品资产余额
-



9 卖出信用衍生产品的名义本金 -

10 减：可扣除的卖出信用衍生产品资产余额 -

11 衍生产品资产余额 2,612

12 证券融资交易的会计资产余额 1,031

13 减：可以扣除的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

14 证券融资交易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 1,151

15 代理证券融资交易形成的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

16 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2,182

17 表外项目余额 1,583,423

18 减：因信用转换减少的表外项目余额 -814,677

19 调整后的表外项目余额 768,746

20 一级资本净额 307,010

21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4,861,444

22 杠杆率 6.32%

注：表 17 和表 18 按监管并表口径披露。


